
基于学校招生计划的调整，我部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顺次递补录取5名第一志愿考生，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人，中西医结

合临床专业2人、中医内科学（专硕）专业1人，现公示如下，公示时间3月31日-4月2日，考生若有疑议，可在公示期内向医学部研究生与学

科建设办公室反映，电话：0718-8437810，地点：湖北民族大学医学部B204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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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175000000207 许书盟 264 76 70.5 78.71 79.83 76.42 62.25 临床医学（耳鼻咽喉科学方向) 是 享受民族照顾政策

105175000000186 戴晨希 249 73 81 78.00 88.83 78.72 61.37 临床医学（放射影像学方向) 是 享受民族照顾政策

105175000000309 张滨麟 318 89 77 82.1 83.83 83.41 71.5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

105175000000340 罗洁 305 94 74 83.3 80.08 84.17 70.27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

105175000000291 龚玉兰 316 90 78.5 82.52 82.50 83.96 71.50 中医内科学（专硕） 是

说明：

1、入学总成绩=（初试总成绩÷5）×60%+复试总成绩×40%。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，保留两位小数。

2、学术型硕士：复试总成绩=英语水平测试成绩×20%+专业课笔试成绩×40%+综合素质面试成绩×40%。复试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，保留两位小数。

3、专业型硕士：复试总成绩=英语水平测试成绩×20%+专业课笔试成绩×30%+综合素质面试成绩×35%+临床技能测试成绩×15%。复试成绩一律采

用百分制，保留两位小数。

4、复试中任意一项不合格（百分制换算低于60分）者均不予录取。


